
欣方舟儿童移植救助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欣方舟儿童移植救助计划是针对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诊治因家庭经

济困难而无法完成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血液病儿童，对他们进行一次性救助，

减轻患儿家庭经济负担。

第二条 救助计划遵循“缓解困难、救急救难”的救助原则。

第三条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对欣方舟儿童移植救助计划项目资

金进行管理。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四条 欣方舟儿童移植救助计划项目管理小组为该项目的管理机构，负责决议

项目重大事项，由深圳市欣旺达慈善基金会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共同派员组

成；下设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管理和项目执行工作；儿童医学中

心对项目进行审核及拟定资助金额。

第五条 管理小组由组长 1 名和 6 名组员组成。具体由肿瘤专家、血液专家、职

能管理部门和基金会委派人员组成，一共七名成员。

1、组织架构：

管理小组设组长一名：医务处患者服务中心李长平

组员六名：肿瘤专家、血液专家、财务处、党委办、院长办公室（法务）、欣旺

达基金会委派人员，分别是汪波、许晓军、魏涛、杨品超、敖诗琦、詹丽雅。

2、管理小组主要职责：

（1）负责审议项目申请书、预算表和年度工作报告；

（2）决定专项基金的使用方向，审议通过项目重大事项和决策；

（3）负责对项目资金使用进行规范化管理，保证资金的使用及所资助的项目符

合国家有关政策及基金会宗旨，对于不符合深圳市欣旺达慈善基金会宗旨的，欣

旺达基金会有权单独向本项目管理小组以书面形式提出不同意见，由管理小组审

核审查。

（4）负责审批项目，审议和批准儿童医学中心提交的申请材料，确定资助金额；



（5）负责制定项目执行标准、受益对象、申请条件及所需材料等；

（6）负责修订《项目管理办法》；

（7）与项目相关的其他重大事项。

3、日常工作由医务处患者服务中心医务社工与志愿者服务办公室负责，职责包

括：

（1）负责收集患儿申请资料；

（2）根据需要组织项目评审会议；

（3）根据评审会议结果进行公示，并向财务部提交拔款申请；

（4）起草项目申请书、预算表和年度工作报告；

（5）负责救助申请材料的整理和归档；

（6）与项目相关的其他事项。

4、儿童医学中心（陈纯、薛红漫、刘艾娇）负责救助项目的受理、初审及审核

相关项目文件，职责包括：

（1）受理患儿提出救助申请需求；

（2）根据收集申请材料，审核患儿是否符合救助条件；

（3）审核申请患儿资料及评估救助金额；

（4）向管理小组报送申请患儿材料；

（5）向管理小组反馈受助患儿救助后的治疗情况；

（6）协助起草、审核项目申请书、预算表和年度工作报告。

（7）协助与项目相关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项目评审会议

管理小组不定期召开项目评审会议，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批，确定资助名单及资助

金额。项目评审会议由管理小组组长负责召集，须有全部组员出席才能形成决议。

经过全部出席评审的成员同意资助，其评审结果具有法定效力。

第七条 评审会议实施回避制度，有以下情况的，管理小组成员必须回避：

（1）与申请者近亲属的；

（2）与申请者有利害关系的；

（3）与申请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评审公正的。



第三章 项目救助资金

第八条 项目救助资金遵循专款专用，以年度计划申请额度发放完毕为止的原则，

如果第一年年底尚有未使用完的资金，可累积到下一年度使用。

第九条 深圳市欣旺达慈善基金会与广东省中山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签订《欣方

舟儿童移植救助计划捐赠协议》后，由深圳市欣旺达慈善基金会将款项汇入广东

省中山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指定账户。广东省中山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将收到的

款项转入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指定账户。广东省中山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是中

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上级单位指定的签约单位。

第四章 救助条件和标准

第十条 救助对象必须符合的条件

1、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诊治需要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0-18周岁血液病儿

童且家庭经济困难，其法定监护人可提出申请。

2、疾病诊断包括：难治/复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急性髓性白血病、慢性粒细

胞白血病（包括急淋变）T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淋巴瘤白血病等血液系统恶性疾

病，以及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先天性骨髓衰竭性疾病、重型地中海贫血等需要

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才能治愈的疾病。注：疾病大类（白血病、淋巴瘤、骨髓衰

竭性疾病。）

3、因儿童疾病治疗导致家庭出现重大生活困难，依靠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项

目救助仍无法解决困难，无法从相关渠道获得救助，家庭困难无法进行及时有效

治疗的情形。

4、救助对象在申请前未从其他公益组织获得相关的救助。

第十一条 救助标准

1、对每名患儿原则上只救助一次，由患儿法定监护人提出救助申请，每名患儿

救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5万元，具体根据其实际情况评估，评估标准主要依据其病

情严重情况和家庭经济状况。

2、具有低自付的患儿不在救助范围之内。

第十二条 患儿在获得该项目资助资金前去世或痊愈或主动放弃在中山大学附属

第七医院治疗，则终止资助。



第五章 申请、审批程序

第十三条 患儿法定监护人向管理小组提出救助申请，申请资料由医务处患者服

务中心医务社工与志愿者服务办公室收集。患儿法定监护人须提交资料如下：

1、基本材料：

（1）《欣方舟儿童移植救助计划申请表》，交原件 1份（贴近三个月内 2寸证

件照）；

（2）《提交材料真实性及信息公开承诺书》，交原件 1份；

（3）患儿户口本复印件或出生证明复印件、患儿法定监护人身份证复印件各（正

反面）1份，出示原件核对；

（4）家庭经济收入证明。包括申请患儿家庭组员的收入证明，其中工资性收入

须提交患儿父母或全部抚养人近 12 个月的个人银行流水明细或单位出具工资证

明或工资发放清单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无业人员出具在有效期内的失业证。

如无法出具，需本人填写承诺书。家庭主要组员在法定劳动年龄内，若无法出具

有效的学生证或在校证明或无劳动能力证明的，统一按照无收入计算。

（5）家庭情况证明。 村委会或居委会出具的家庭情况证明原件或能出具家庭贫

困证明。

（6）其他相关的资料（如残疾人证、低保贫困户等资料）。

2、医疗资料

（1）距申请一个月内门诊诊断书原件，医院提供疾病诊断证明或出院小结、住

院病例首页复印件加盖儿科科室公章（手写必须字迹清楚，有儿科科室联系电话）；

（2）患儿医疗发票复印件或者保险报销凭证（医保/农合/职工医保/商保等报销

凭证）；

（3）医疗费用明细清单及其他相关资料；

（4）移植结束后，申请人需提供自费的医疗费用金额超过 5万元的票据。

第十四条 申请资料要求

1、患儿法定监护人应提供真实、完整、规范、有效的材料作为申请项目使用。

2、所有项目申请均需提供申请材料原件。

3、申请材料中需要提供票据原件或报销凭证类原件的，患儿法定监护人需按要

求提交，由项目管理小组核对原件，留存复印件。



第十五条 申请程序

1、符合条件的患儿，患儿法定监护人根据申请资料要求准备资料。

2、个人申请。患儿法定监护人填写《欣方舟儿童移植救助计划申请表》、《提

交材料真实性及信息公开承诺书》，持相关证明材料向项目管理小组提出申请。

3、儿童医学中心初审。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对救助对象的申请

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如提交申请资料信息属实，拟定救助金额，对符合救助条件

的报项目管理小组审批；

4、项目管理小组审批。根据患儿申请情况，项目管理小组不定期召开评审会议，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批，确定最终救助金额；

5、确定救助对象及救助金额，项目管理小组办公室进行公示；

6、公示通过，由医务处患者服务中心医务社工与志愿者服务办公室提交拔付救

助款项申请，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财务处将救助款项汇入患儿在中山大学附属

第七医院的住院账户。

第十六条 评审原则

（1）先后顺序原则：按照待评审患儿申请的先后顺序依次评审；

（2）量入为出原则：根据项目资金情况确定资助名额和资助金额；

（3）有限资助原则：以国家医疗保障体系救助及家庭自筹为主，项目资助为辅；

（4）综合评定原则：根据患儿病情等情况综合评定资助对象。

第六章 项目资金管理、监管及保密原则

第十七条 项目资金账务管理

由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财务处建立项目资金专项账目，保证会计资料的合规、

真实、准确、完整。

第十八条 项目执行过程监管

为保障救助资金使用公平公正，接受公众监督。如发现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的，

将取消其申请资格并收回救助金。

第十九条 管理小组定期整理该项目的相关材料并接受监督。

第二十条 项目接受深圳市欣旺达慈善基金会、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审计部门

及社会监督。



第二十一条 遵守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

第二十二条 遵守严格保密规定，任何人未经项目管理小组同意，不得泄露项目

资料或信息，包括对外宣传文稿。

第二十三条 项目暂停运作

遇不可抗力等重大因素影响，造成本办法不能正常实施时，经项目管理小组批准

可暂停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项目管理小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深圳市欣旺达慈善基金会秘书处审议后予以实施。



欣方舟儿童移植救助计划项目申请流程图

符合条件的患儿，患儿法定监护人根据申请

资料要求准备资料

个人申请，患儿法定监护人填写《欣方舟儿童

移植救助计划申请表》、《提交材料真实性及

信息公开承诺书》，持相关证明材料向项目管

理小组提出申请。资料由医务处患者服务中心

医务社工与志愿者服务办公室收集。

儿童医学中心初审，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儿童

医学中心对救助对象的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

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报项目管理小组审批。

项目管理小组审批，根据患儿申请情况，项目管

理小组不定期召开评审会议，对申请材料进行审

批，确定最终救助金额。

项目管理小组办公室进行公示

公示通过，医务处患者服务中心医务社工与志愿者

服务办公室提交拔付救助款项申请，由中山大学附

属第七医院财务处将救助款项汇入患儿在中山大学

附属第七医院的住院账户。


